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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總務處營繕組 承 辦 人  分  機 1300~1306

1 目的與範圍 
1.1  確保興建建築物工程能順利推動並符合相關法規及使用需求。 

2 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全國性法規 

2.1.1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及其相關子法 
2.1.2  建築法 
2.1.3  都市計畫法 
2.1.3  預算法 
2.1.4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2.1.5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2.2  校內相關法規 
2.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2.2.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3 權責單位 
3.1  總務處營繕組主辦全案 
3.2  需求單位協辦 
3.3  主計室監辦採購程序及編製年度預算 
3.4  專案籌建小組、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工程督導小組為督導單位 

4 對象 
4.1  校長或授權人 
4.2  總務長 
4.3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承辦人 
4.4  專案籌建小組 
4.5  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 
4.6  工程督導小組 
4.7  使用單位 
4.8  總務處保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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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流程終止 

流程開始 

依本校「新興工程支應原則」按工程經費額度送會討論或簽核 

成立專案籌建小組、評選建築師、辦理可行性評估(詳備註)

辦理環評(或免環評證明)、都審、水保、加強山坡地雜照、建照、候選綠建築證書、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新台幣二億元以上工程)、5 大管線送審，完成設計圖說、監造計畫書審查 

工程招標、決標 工程施工履約管理、品質

督導、估驗、工程查核 

可行性評估送審(教育部/行政院) 

基本設計送審(教育部/行政院) 

建物產權登記(保管組) 

竣工、取得使用執照

點交使用管理單位維護管理(新台幣二億元以上工程需逐年提報使用情形及效益

向水保及建管單位申請開工 

建築師服務案驗收及付款

工程驗收(初驗及正式驗收)及結算付款 

經費新台幣一億

元以內且全數校

務基金自籌 

經費新台幣一億

元以內且爭取教

育部補助 

經費新台幣一億

元以上且爭取教

育部補助 

可行性評估送審(教育部) 

經費新台幣一億元

以上且全數校務基

金自籌 

視實際情形送「校園規

劃發展委員會」討論

需配合編列預算 

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上工程採購需辦

理公開閱覽(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應成立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備註：可行性評估項目應依行政院「政府公共工程計

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辦理，經評估結果若不可

行，應檢討相關替代方案後再行評估。評估項目之工

址調查應查閱歷史工程資料，並注意已填埋於地下之

舊海堤、舊基樁、舊預壘樁等地下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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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 校內先期作業 
需求單位依本校「新興工程支應原則」內容編撰需求計畫書，經相關會議討論成案或簽

核後交由總務處營繕組辦理後續可行性評估、設計及興建等招標及履約管理事宜。 
6.2 作業小組 

按階段及情形成立籌建小組、評選建築師委員會、底價審議小組、採購審查小組、工程

督導小組。 
6.3 校外機關審查 

經費若低於新台幣一億元且全數由校務基金自籌，無須先送校外機關審查，惟仍應辦理

可行性評估，若爭取教育部補助經費，不論額度均須將可行性評估送教育部審查。依「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經費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以上案件須分階段將可行

性評估及基本設計送教育部審查，由教育部同意後決定再送行政院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審查。 
6.4 工程招標前置作業 

通過環評(或取得免環評證明)、都審、水保、加強山坡地雜照審查、建照、候選綠建築

證書(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上案件)或候選智慧綠建築證書(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案件)、5 大

管線審查，並完成設計圖說、標單及監造計畫書。 
6.5 工程招標決標 

新台幣 5,000 萬元以採購須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採購應成立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 
6.6 向建管及水保單位申請開工。 
6.7 工程施工，督導安全衛生、品質及進度。 
6.8 竣工、取得使用執照。 
6.9 初驗及正式驗收 

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採購案件需函文教育部派員監辦。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前不得使用。

6.10 辦理點交。 
6.11 保管組辦理建物產權登記。 
6.12 建築師技術服務案驗收。 
6.13 公共藝術設置 
6.14 填報採購效益 

新台幣二億元以上工程使用管理單位須逐年填報採購效益 
6.15 政府採購協定( GPA) 

建築師採購案超過 40 萬美金，工程採購案超過 500 萬美金，須開放外國廠商參與投標

7 附件(無)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